陆河县推进小学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创新办学模式，最大限度突现优质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根据市教育局、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印发〈汕尾市推进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的通知》（汕教函〔2021〕23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深化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改革，优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施优质带动、缩小镇村差别和校际差距，促进共同发展，全面提高整体办学效益和水平，推进我县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试点推进。以小学为先行试点，分步推进全县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工作。
（二）均衡发展。通过集团化办学，统筹整合资源，以强带弱、以优促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促进集团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带动片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三）开放协同。通过多校协同、抱团发展，打破校际管理体制藩篱，缩小校际差距，推动学校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和发展互促，实现集团内部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推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受益面。
（四）核心带动。以优质学校为龙头，通过共享的方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带动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促进集团内各学校一体化管理，实现集团内每个学校优质均衡发展。
（五）内涵发展。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先进办学理念辐射、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文化生成融合等策略，聚焦内涵建设，提升办学品位。
三、推进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陆河县推进小学集团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集团化办学工作的指导，协调解决集团学校建设发展相关事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郑志坚（县政府）
副组长：钟带河（县政府办公室）、罗作庭（县教育局）。
成  员：黄春木（县委组织部）、杨瑞造（县委编办）、彭志远（县教育局）、彭国海（县财政局）、叶海钗（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彭华伟（河田镇人民政府）、叶培暄（上护镇人民政府）、叶锋洒（螺溪镇人民政府）、李文冠（新田镇人民政府）、郑远程（河口镇人民政府）、叶伟文（水唇镇人民政府）、邱锦锋（东坑镇人民政府）、黄勋（南万镇人民政府）、叶伟君（河田镇中心小学）、丘永良（新田镇中心小学）、李招汉（河口镇中心小学）、彭新益（水唇镇中心小学）、彭旭增（东坑镇中心小学）、黄永祥（上护镇中心小学）、叶石涌（螺溪镇中心小学）、赖映宁（南万中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由罗作庭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负责集团化办学总体方案的制定；负责召集工作推进会议；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建立集团化办学保障机制；负责组织教育集团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
（二）深入调研。通过座谈会、实地查看等形式，全面掌握各镇学校布局、办学规模、教育质量、师资配置、办学经费、设施设备等现状，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三）组建方式。按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规模、发展水平，采取“强校+弱校”“大校+小校”“镇区校+乡村校”方式组建教育集团。
（四）组建类型。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各镇（含县直学校）建立“紧密型”教育集团，实行集团总校长负责制。集团成员校的战略发展规划、绩效评价方案、管理制度等由集团统一制定，各成员校师资、设备等资源由集团统配，重要活动由集团统筹，重大科研项目由集团组织集体攻关。
（五）具体任务。各镇（县实验小学）于2023年9月前完成教育集团组建工作。
1.河田镇成立2个教育集团，其他镇（南万镇除外）至少成立1个集团，其中螺溪镇集团化办学覆盖率需达到100%。
2.每个集团原则上由3—5个学校组成。
3.以实验小学为龙头组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成员校包括1-2所县城小学。
4.集团总校加挂“XX镇XX小学教育集团总校”牌匾，其他成员校加挂“XX镇XX小学教育集团成员学校”牌匾。
（六）明确职责。理顺镇中心小学、集团总校、集团成员校之间关系，明确各自职责和权限，保障集团化办学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1.镇中心小学职责。负责对本镇教育集团的管理和监督，对集团内涉及“三重一大”事项进行把关，指导集团总校合理调配集团内软硬件资源；负责协调本镇跨集团之间的资源调配等工作；协调好本镇集团总校与成员校之间的关系；河田镇中心小学要全力配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组建工作。
2.集团总校职责。统筹做好集团管理工作，推动资源共享、教研培训联动、质量共进、文化共建、制度共建、责任共担等管理模式；集团总校建立教师（含中层干部）交流制度，结合实际安排集团内教师实行跨校任课；集团总校集中开展教研、运动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时，可统筹使用成员校场地或直接指定成员校承接；指导成员校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3.集团成员校职责。成员校负责人对本校教育教学和人、财、物进行日常管理。
四、运行管理
（一）健全组织领导。各集团成立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充分保障集团总校的资源调配权限。领导小组由集团总校长任组长，其他成员学校负责人任副组长。
（二）制定章程规划。集团总校负责制定本集团章程和总体发展规划，建立各项管理制度，统筹落实各项工作。集团成员校根据章程统一制订年度工作计划、三年发展规划，统一制订管理办法、考核细则等制度，确保集团运转有章可循。 
[bookmark: _GoBack]（三）配置教师资源。打破学校人力资源“一校所有”的格局，集团总校要对集团内教师资源（未满招聘公告约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除外）进行统一的调配，促进各成员校各学科骨干教师比例逐步趋于均衡。大力推进教师走教制度，深度缓解集团成员学校部分学科师资紧缺和无法开足开齐课程的问题。建立统一教师培训培养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根据学科教学的实际需要，每学年至少安排4次集团内各学科骨干教师集中送教活动。
（四）推进交流互动。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成员校之间的教育资源整合，实现集团内部课程、名师、德育、校外活动基地等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教育集团每学年组织调研、指导、送教、评估考核等活动不少于10次。除送教活动外，集团每学年集中开展的教研活动不少于6次，每学年面向学生的各类协作活动不少于4次。
（五）推进制度共建。落实教育“双减”政策，积极推进集团内学校管理制度共建工作，健全集团“作业管理、睡眠管理、手机管理、读物管理、体质管理”以及考试管理制度，培养学生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坚持立德树人，规范德育、思政课等各项管理制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对集团化办学工作的领导，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办学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内学校各级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加强教育集团党建、思政、意识形态工作，保证教育集团各成员学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推动集团化办学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育人质量上取得良好成效。
（二）加强统筹规划。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统筹推进集团化办学各项工作。要建立县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确保教育集团管理的正常运转；要将集团化办学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推进落实支持集团化办学的各项政策措施。
（三）加强部门协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各镇以及组织、编办、财政、人社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合力做好集团化办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制定完善集团化办学体制、经费投入、教师管理、评价考核机制，打破区域、校际边界，赋予教育集团一定的人事、经费和资源统筹权，为集团化办学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加强经费保障。建立集团化办学经费保障机制，尤其要落实集团内学校教育科研、信息化建设、师资培养培训等方面的经费保障，县财政及时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进一步补齐集团总校短板，同时推进集团内各成员学校优质均衡发展，对集团成员学校之间办学条件有较大差距的，要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要探索建立与集团化办学相适应的教师绩效管理制度。
（五）加强考核评价。教育行政部门从办学规模、管理创新、教育教学质量、教科研联动、特色办学、教师交流、办学成效等方面，对集团校办学水平进行“捆绑式”评价考核，重点考核集团校的优质资源增量与集团办学整体运行情况；要将学生、家长与社区老百姓满意度，作为检验集团化办学成效的重要标尺。教育集团内部要建立办学绩效考核标准和教育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建立考核奖励机制。
（六）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支持集团化办学，关心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主动加强舆情管理，及时正面引导，为集团化办学营造良好环境氛围，确保工作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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